
2009 年 7 月 16 日会议  
资料文件  
 
 

立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  
 

香港旅游业议会的运作  
 
 
目的  
 
 本文件介绍香港旅游业议会（下称议会）的组成和运

作，以及政府监察议会工作和资源运用的安排。  
 
议会组成及运作  
 
2. 议会在 1978年成立，当时以保障旅行社利益为宗旨。在

1988年，议会根据《公司条例》 (第32章 )注册为有限公司，规管

旅行代理商的外游业务。议会的角色随旅游业不断发展而扩充，

现时的目标是提升香港旅游业界的专业水平，促进业界的整体发

展以及保障外游及入境旅客的消费权益。议会按其组织章程大

纲及细则执行职务，包括制定旅行代理商良好作业守则，及处

理投诉和违规事宜。根据《旅行代理商条例》（第 218章），

本港所有持牌旅行代理商均须为议会会员。  
 
3 .  议会的营运及资源运用由议会理事会负责。现时理事

会包括来自业界的主席和 28名理事。8名理事为议会属会代表，

8名由会员旅行代理商在会员大会上选出，其余是 12名非业界

独立理事，来自不同界别，包括法律界、会计界等专业人士及

代表消费者权益的人士，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委任。议会

亦设有 17个委员会，3个小组委员会，以及 1个上诉委员会，负

责不同范畴的工作。议会在秉承自我规管及自律的原则下，在

执行日常实务工作时，致力确保其独立性、公正性及透明度。 
 
4 .  议会的日常事务由议会办事处负责处理。办事处共有

约 50名职员，负责不同的工作范畴，包括外游及入境旅游事务、

提供会员服务、处理内地旅行团队登记资料、出版议会刊物、

网页设立及更新、训练及行政工作、以及处理消费者对旅行代

理商的投诉等。办事处负责执行议会理事会的各项决定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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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管外游及入境旅游的各项指引等 )，并为会员旅行代理商提

供多项服务，包括审批会籍、调解旅客和会员旅行代理商之间

的纠纷、提供培训（例如为业界举办多元化课程，包括票务、

外游领队、导游、普通话、处理投诉等），务求贴近市场需要，

更为会员安排各种讲座、聚会或其他活动，及与相关行业保持

紧密联系，向业界提供最新的资讯。办事处亦协助提高旅客对

旅游保障和安全的认识。  
 
议会征费  
 
5. 议会作为《旅行代理商条例》下的认可机构，肩负规

管和协调旅行代理商的重要工作。《旅行代理商条例》第 32I
条设定 “议会征费 ”，给予议会资源执行这些工作。  
 
6 .  议会征费自 1993年根据《旅行代理商条例》设立至今，

征费率一直为每笔外游团费的 0.15%，由旅行代理商缴付。议

会征费是议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在 2007-08财政年度达 1,620万
元，占议会整体开支的 70%。议会其他收入包括会员旅行社缴

交的会费、举办培训课程的收入等。  
 
7 .  除议会征费外，议会亦获旅游业赔偿基金管理委员会

授权，向旅行代理商征收赔偿基金征费 1。   
 
议会工作问责及透明度  
 
8 .  议会的工作及财政由议会理事会负责，如上文第 3段所

述，其成员包括业界代表和独立人士。为吸纳更多社会其他界

别人士的经验和知识，及提高议会运作的透明度，议会在 2007
年 11月通过将非业界独立理事的数目由 8名增至 12名，有关委

任安排在 2008年 1月落实。  
 
9. 议会有 5个负责涉及旅行代理商及导游和领队惩处事

宜的委员会，即规条委员会、购物事宜委员会、消费者关系委

员会、内地来港旅行团规条委员会，以及导游及领队审核委员

会。这 5个委员会的召集人均由理事会内非业界独立理事出任，

而委员会成员则超过半数为非业界人士，以确保委员会的工作

                                                 
1.  征 费 于 1 9 9 3 年 设 立 ，最 初 征 费 为 0 . 3 5 %，在 1 9 9 7 年 减 至 0 . 1 5 %。我 们 在 征 得

立 法 会 经 济 发 展 事 务 委 员 会 同 意 后 ， 再 将 其 减 至 0 %， 并 在 2 0 0 9 年 7 月 3 日

刊 登 宪 报 后 即 时 生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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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偏不倚。  
 
10. 为增加议会工作的透明度，议会亦会将惩处事宜 (包括

旅行社违规个案、被撤销或暂停的导游证、被撤销或暂停的领

队证、登记店铺记分纪录、被暂停或撤销的登记店铺等 )上载

至其网站，供会员及公众查阅。议会也将议会理事会每月会议

的重要决定和报告，上载至其网站，供会员旅行代理商参考。 
 
11. 根据议会的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议会设有上诉委员

会，处理会员就惩处事宜的上诉。上诉委员会的聆讯必须包括

3名独立委员及 2名业界委员。主席由独立委员中选出。  
 
12. 议会每年须聘请核数师就实际收支帐目进行审核，并

将审核的帐目由理事会审议，及交由会员大会通过。议会亦向

每名会员寄出年报。年报包括了已审核的帐目。  
 
13. 上述各项安排旨在提高议会在执行业界规管工作及纪

律处分方面的独立公正性及高透明度。  
 
监察议会工作  
 
14. 议会虽然不是法定或受政府资助的机构，但其会员业

务涉及外游市民及海外旅客的利益，政府因此在财政及日常工

作中均对议会工作进行监察。财政方面，根据《旅行代理商条

例》，议会须每年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提交下一个财政年

度的收支预算。日常工作方面，旅游事务署的代表参加或列席

议会理事会及其辖下多个小组委员会会议，亦与议会就旅游市

场及旅游业的发展、旅行代理商的经营环境及状况、保障旅客

及议会财政状况等事宜保持沟通，提出意见及协助，以利议会

执行其规管工作及有效使用其资源。  
 
15. 议会在 1990年已被指明为《防止贿赂条例》 (第 201章 )
下的公共机构，因此其理事会成员乃「公职人员」，一律受该

条例的规管。议会亦在廉政公署的协助下，颁布了《理事一般

守则》，确保理事能忠诚信实地履行议会的工作，以旅游业整

体利益和保障消费者为大前提。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agents/articles/violations/html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guides/suspensions/html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escorts/suspensions/html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escorts/suspensions/html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travellers/in_advice/html#demerit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travellers/in_advice/html#de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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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16. 议会作为现时旅行代理商双层规管制度的重要组成部

分，致力在促进旅游业整体稳健发展和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取

得平衡。有关制度实施了 20 多年，整体上运作畅顺，获得社

会上普遍认同。政府欢迎业界及相关人士对如何完善有关架构

提出意见和建议。政府和议会亦经常交换意见，以确保议会的

运作符合旅游业的需要及公众期望。旅行代理商作为议会会

员，亦可随时向议会就其运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同促进业界

整体发展。  
 
17. 请委员会备悉上述内容。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旅游事务署  
2009 年 7 月  
 
 


